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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了確認生態補償之核心價值，美國於1990年確立了零淨損失之理念，以作為
水體開發與生態保育念的平衡工具。零淨損失也成為臺灣2013年濕地保育法的重要
原則。惟如何落實零淨損失於生態補償制度，目前並沒有更具體的規定，實務操作

之範例或模式付之闕如。此外，台灣雖然針對海岸、濕地、交通運輸開發已經以

法律規定生態補償之規範，然而，與人類活動密不可分的「河川」，卻未見任何生

態補償討論。本文嘗試呈現河川生態系統價值的適當樣貌，並以WRAP評分表換算
法，就台中筏子溪進行生態補償之模擬。本文發現，生態系統價值與生態系統服務

並不完全一致，故宜先界定台灣的「零淨損失」定義，從法制中予以落實。另外，

台灣的河川生態價值並不具有高度的可測性，而生態補償後的恢復成果並無法確

定。本文建議筏子溪流域應維持原生態係數，提高彌補面積，但是必須有明確可執

行的監測機制。若採取面積與生態係數皆提高之方案，則原保育基地的生態條件可

能被換成其他的生態條件，以提升該地區的生態係數。如何具體落實，避免違規濫

用之現象，恐怕需要法律明文規範始足當之。

關鍵詞： 濕地快速評估程序、零淨損失、生態補償原則、筏子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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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iver Ecological Value 
Assessment 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 

Focus on no Net Loss

Yen-Sheng Ho*

ABSTRACT

In order to confirm the core value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the United States 
established the principle of no-net-loss in 1990. The principle is used to balance wate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No net loss is also provided in 
the Taiwan Wetland Conservation Act of 2013. However, there are no more specific 
provisions on how to implement it, and there are no examples or models of practical 
operation. Although the law in taiwan already provides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 on the coastal, wetlands, transportation. However, there is no discussion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the “river and streams”, which is inseparable from human 
activities. It seems that the authorities' oversight of the ecological value of river streams 
seems to be too neglected. This paper attempted to find the appropriate way to evaluate 
the ecosystem value of the river, and calculated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f the 
Taichung Fa-Tzu River by WRAP. This paper finds that ecosystem values are not the same 
as ecosystem services. Therefore, the definition of “no net loss” should be defined first 
and implemented from the legal system. In addition, there is no high degree of testability 
ecological value of the rivers in Taiwan, and the restoration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can not be determined. In this paper,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original ecological coefficient 
should be maintained and the compensation area should be increased, but there must be a clear 
and enforceable monitoring mechanism. If the area and ecological factors are to be increased, 
the ecological conditions of the original conservation site may be replaced by other ecological 
conditions to enhance the ecological coefficient of the area. How to implement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to avoid the illegal use of river lands, there must be a clear legal norm.

Key words: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riciple, Fazih River, no net loss, Wetland 
Rapid Assessment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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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雖然生態系統服務與生物多樣性評估已受到關注，但是市場並未就生態系統服

務與生物多樣性有所謂之市場價格，人們從自然資源或是生態系統獲取商品而獲利

時，往往低估或忽略了自然資源本身的價值性，故在開發需求下，往往忽略自然

環境的重要性，導致生態系統的退化，大量減少生態系統之服務，生物多樣性顯

著下降（Wittmer, 2010）。人類獲利行為引發生物多樣性的流失、珍貴生態系統的
消失，終將影響人類本身的生活環境與飲食安全（Jones-Walters, et al., 2009）。因
此，對於生態價值予以評估，並對於開發所影響的環境給予生態補償，成為生態環

境保護之重要議題。

生態補償以數值化的方式計算生態價值，並補償環境所遭受的損害，此與環境

外部成本內部化（Internalization of Environment Cost）之社會影響和經濟價值評估
之精神相似（Halliday, 2008）。生態價值評估是在群落與生態系統背景下，計算自
然資源（Burger, 2008），並依據不同的環境特性，反應出該地區特定需求和背景
（Antunes et al., 2001），因此生態價值評估並沒有標準程序（Geneletti, 2006a），
而是針對不同棲地或是環境生態特性，發展出不同的生態價值評估方式（Pearce, 
1994; Serageldin et al., 1994）。生態補償可以透過計算生態功能或價值受損情形，
要求開發者提出替代的彌補方案來實施生態價值的「零淨損失（no net loss）」
（Cuperus et al., 2001），降低生態環境可能面對的深遠威脅（Hayes and Morrison-
Saunders, 2007; Kiesecker et al., 2009; McKenney, 2005），以達到永續性。
生態補償在台灣尚屬新的議題，在法制上卻趕上了國際的潮流。臺灣濕地保育

法與海岸管理法分別於民國102年、104年通過，103年內政部公布之全國區域計畫
等，都規定了類似生態補償之「文字」，但是對於損失基地與復育基地之生態價值

如何換算？生態補償後針對因開發而損失之棲地多樣性與水質進行評估與監測之標

準為何？海岸生態環境衝擊避免或減輕之有效措施如何評估生態之衝擊？農地生態

如何計算與補償？並沒有具體之規定，實務操作付之闕如。

以內政部104訂定發布之「衝擊減輕及生態補償實施辦法」為例，該辦法是濕
地保育法之子法，其第十一條規定：「主管機關辦理前條異地補償審查，應考量異

地補償損失基地及復育基地之條件，訂定下列生態補償比率及復育基準：⋯二、依

申請案自行評估提出之現況生態基準及生態調查資料，審酌訂定連續三年應達成

之復育基準。」換言之，開發前的生態基準是申請開發者自行調查所提出，而要補

償的復育基準則是主管機關審酌開發者之生態基準後訂定連續三年之標準。惟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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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是：若是沒有一個明確生態評估基準來評估損失基地與復育基地開發前的生

態價值，將如何評估損失基地因開發所造成之損失？復育基地又要復育到什麼程

度？若是沒有明確規範，如何達到「零淨損失」？淨損失的基準是什麼？由於「零

淨損失」是建立在一個明確的生態評估基準之上（Robertson, 2000; Bendor, 2009; 
Gardner et al., 2013）。若是沒有明確的生態評估基準，「零淨損失」即無法驗證與
完成，可能脫逸出母法立法核心之原則，而違離濕地保育法第五條關於「零淨損

失」之精神。

此外，濕地保育法關注的是「重要濕地」，海岸管理法著重的是「海岸」，全

國區域計畫則規定「農地」與「海域」的生態補償。然而，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

與大自然密不可分的「河川」，卻沒有任何生態價值計算與補償之規定。經濟部

103年04月16日發佈「流域綜合治理計畫（103-108年）」（核定本），亦僅僅規定
主管機關推動相關治水工作時，應「重視生態補償之規劃」，惟具體執行方式並未

說明。在台灣開發實務，工業區、飯店、遊樂設施，尤其是違規工廠，往往都緊挨

著河川、溪流，生態破壞相關嚴重。主管機關對於河川溪流之生態價值與生物多樣

性並非不重視，但是對於其生態補償似乎過於忽視。尤其，台灣大部分河川之中下

游皆已污染嚴重，對於已經生態受到破壞的河川中下游，若是沒有掌握原有生態價

值，如何進行生態復原？

基於上述，本文嘗試回歸水體開發「零淨損失」的精神，重新討論零淨損失下

生態補償的真正樣貌，以河川作為生態價值評估與生態補償之執行模式，正視河川

下游生態已經受到破壞之現況，提出生態補償模式，並提出生態補償可能會發生的

問題，以降低日後生態補償制度建立對於整體社會的負面衝擊。

二、台灣對於生態補償之研究現況

台灣生態補償之研究起步較晚，初始是針對交通工程（如道路）造成生物棲地

破碎的生態補償方法。嗣後延伸至開發與工程之生態補償。當濕地保育法著手立法

工作時，相關研究則轉以濕地生態補償與相關法制化之研究。直到近年才有河川開

發生態補償之討論，茲分述如下：

（一） 交通設施之生態補償
為解決交通工程造成動植物生存空間逐漸碎裂的問題，2005年有文獻分析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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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補償之成功要素，設計實現補償計畫之重要因子，就環境價值之喪失提出生態

補償（曾光霝，2005）。另一文獻以美國交通建設濕地補償為中心，探討美國與荷
蘭補償，認為台灣道路建設造成棲地嚴重零碎化，國道建設將穿越生態敏感地，

故建議以生態補償緩解生態保育與經濟發展之衝突，進而研擬交通建設生態補償架

構（郭宇智，2006）。為具體評估生態補償可行性，有研究建立「生態補償評估
表」，該評估主要針對建設對生態破壞嚴重性，藉由專家訪談建立個案選擇基準，

於「環境影響評估」前，評估可行性之機制（楊華勳，2010）。
在生態工程方面，有文獻發現道路工程輔以生態池淺水池塘可供給兩棲類和魚

類良好生態環境，水池周邊植栽原生植物種類多元且生長良好，綠覆率高且堆置枯

木建造多孔隙空間（黃禮佑，2014）。嗣後，有研究透過地理資訊系統及MEPBAY

海岸灘線預測模式，分析交通設施在整體天然海岸線、土地使用、土地覆蓋變遷，

針對影響的面相提出適當的評估架構及因子（黃紋綺，2013）。
肇因於「淡北道路」環評結果遭到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撤銷，有文獻以淡北道路

開發之生態補償策略，以專家問卷獲得生態補償策略之權重值與因果關係，進而提

出「生態功能」與「景觀、遊憩及教育功能」、「政策補償」態補償之成效（陳靖

瑜，2015）。此外，有研究提出環境友善道路建設之觀念（林鐵雄，2009），引
入美國聯邦公路總署以及各州交通部推動之「環境敏感方法」，提出「全環境認

知」、「利益關係人參與」與「彈性設計」，並強調「有效溝通」、「協調合作」

與「跨領域團隊」。此研究除了生態之考量外，更以「人」的角度探討利益關係人

與生態、交通設施開發之關連。

（二） 生態補償制度之討論
方偉達、趙淑德（2007）首先討論狹義生態補償（ecological compensation）及

廣義生態補償（ecological mitigation），前者指生態功能補償，以外部性內部化之
模式，使生態保護成果之受益者（或受損者）給付（或得到）相對應之費用。後者

除了生態功能補償之外，還包含污染環境補償。

法制化研究部分，李培芬（2012）進行了棲地補償規範之研擬，其依據為開發
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四十九條。該研究建議生態補償：「在依序採取優先

迴避、減輕衝擊或替代方案後，開發行為對生物多樣性仍具顯著之負向衝擊，始

採取措施。」其中，棲地補償英達成以下之目標：1.恢復因開發行為破壞的生態原
本所具備結構和功能、2.維持強化生態系服務。在濕地保育法通過後，薛美莉、林
幸助、任秀慧（2014）進行重要濕地開發迴避、衝擊減輕與生態補償研究，認為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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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基準依被破壞濕地本身，以及其受開發計畫影響的類型及程度而定，並建議訂定

濕地生態補償復育基準時，應考量的五個濕地功能要項，包含：1.水資源、2.碳吸
存、3.生物多樣性、4.生物棲地，5.社會文化經濟價值。
另外，林桓億（2013）探討生態補償或生態系統功能補償（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PES），提出評估濕地保育法濕地代金之參考選項，並列舉國
外應用PES以維護生物多樣性，透過購買高價值棲地、以補償支付的方式購買特定
物種或棲地的使用權、以補償支付的方式進行生物多樣性保育措施、法令管制標準

下之交易權，以及支持生物多樣性保育企業。

是否現行法在執行上沒有疑義？陳詠霖與譚術魁（2015）認為「開發迴避、衝
擊減輕及生態補償」規範沒有參考美國溼地緩解Mitigation Banking的可能性，故應
從廣義的「生態補償」定義著手，緩解應明確化，以利未來實務上在「生態補償」

措施的審查與實施，並建議「恢復、增強、創造和保存」等補償性方法明文於條文

上，而非以抽象、未合於「行政明確性原則」之方式訂定。

（三） 河川開發與生態補償
歐姿君（2009）首先提出河川工程對生態環境有深遠影響，故藉由比較研究

法，對工程項目採用生態等級評價方法，給予每個環境參項一個權重，再把案例環

境參項分數加總得到總分，以得知案例之優劣，綜合比較並對台灣河川建設提出補

償流程及方法之建議。

閻克勤（2010）認為河川的環境敏感龐雜，過度開發只會對河川造成無法回復
之衝擊，故進行河川遊憩資源潛力評估指標之篩選共20個，並就河川遊憩資源指標
進行歸類及整合歸納為七大類群代表性指標，並建構出河川遊憩資源的評估體系。

各類群代表性指標分別為：地方發展、親水程度、氣象與氣候、歷史人文資源、水

體形態、人工構造物、景觀美質等。

何彥陞（2013）提出生態補償機是通過對損害（或保護）資源環境的行為進行
收費（或補償），結合歐盟「生態系暨生物多樣性經濟倡議」（The Economics of 
Ecosystems and Biodiversity），提出台中市河川作為生態補償的建議，惟該研究並
未具體說明執行模式。何彥陞（2016）進一步提出，以國外計算模式運用於台灣
時，會受限於生態基礎資料不足與評估模式欠缺的問題，故綜合快速棲地生態評

估方法（Rapid Habitat Ecological Evaluation Protocol, RHEEP）與濕地快速評估程序
（Wetland Rapid Assessment Procedure, WRAP），研擬出「快速河川生態補償評估
系統（Rapid Rive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ssessment system, RRECAS）」，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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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出開發地區生態價值，進而換算補償面積大小。該篇文獻提出台灣河川生態補

償評估機制，對於執行河川生態補償確有其效益，惟該研究對於河川生態補償之可

能問題並未進一步釐清，其所可能產生的問題為何亦未提出說明。

（四） 小結
從以上之文獻可知，交通設施生態補償之文獻係建立在環境影響評估，希望可

以解決台灣環評僅包含迴避、減輕之措施而缺乏補償機制之問題。此外，前述之研

究主要以個案方式提出道路工程之補償方式，較不及於具有生物多樣性環境下的生

態補償模式。

而在生態補償制度之討論部分，主要與其受委託執行之目的有關，不論是環境

影響評估下的生態補償抑或是濕地保育法下的濕地生態紓緩補償，都是為了落實其

法規之內容，故其計算基準與補償程序，與國際間生態補償所關切的生態多樣性、

生態價值與功能評估有部分之落差。

三、零淨損失與生態補償理論基礎的釐清

（一） 生態補償的定義與目的
生態補償（Ecological Compensation）又稱為生態彌補、生態效益補償、生態

功能補償等，最早源自德國於1976年實施的「Eingriffsregelung」政策。美國1986年
提出水體保護「零淨損失」（No-net-loss）政策，發展出一套較為完整的生態補償
原則與執行方式。文獻中對於「補償」一詞雖有不同定義，但不脫1996年Cuperus

等之定義：即生態補償是一種於經濟發展過程中，造成生態被破壞時，改善被破壞

區域的環境，或創造/產生/計畫一個新的並且是與被破壞地區擁有相似的生態功能
和環境品質之區域的一種模式（Cuperus et al., 1996）。另外，依據生態多樣性公約
的規定（Article 2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生態補償（offsets）
是用來補償（compensate）因開發項目所剩餘價值的保護活動，可避免因開發項
目所造成的傷害。補償（offest）和緩解（mitigation），歐洲和北美有不一樣的
涵義。歐洲的減輕（mitigate）指的是危害降到最輕，或使其較不嚴重，美國則指
設計成補償（compensate）不可避免的環境損害的活動。通常意義是可以互換的
（Bull et al., 2013）。另外，補償（compensate）本身有更多元的意思，其可能意
味著金融支付的損害，常與法律責任與賠償相關，或者係指活動目的在抵銷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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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之生態補償目的，將直接影響生態價值評估方法。早期的相關文獻中，生

態補償主要係以「對於生態環境加害者」應付出相當之賠償為內容。藉由創造新

的生態價值，而其生態價值等同或相似於損失的生態價值（Kuiper, 1997）。晚近
數年的文獻開始將生態補償關注於對生態環境的保護與平衡，要求建設或開發者

應以財務對價方式的轉移進行自然環境的補償（Hayes and Morrison-Saunders, 2007; 
Kiesecker et al., 2009）。部分學者（Bruggeman et al., 2009）認為，生態補償應擴及

到生態功能和遺傳多樣性。故多樣性及功能測量成為目前重要的課題（Cadotte et 
al., 2011）。

（二） 零淨損失下的生態補償理論基礎與其實踐
開發行為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嚴重程度，並沒有統一、明確之定義，亦無單一

的指標。是以，補償的任何措施都只是一個替代方案（Humphries et al., 1995）。
然而，表面的損失與收益如何準確定量？目前多數模式採用「棲地面積」來代表生

物多樣性的損失和收益。澳洲維多利亞州採用複合的度量方式—「棲息地面積」，

以做為補償計劃之用。「棲息地面積」得分包括植被以及其空間環境的相對條件，

此得分計算模式被認為在管理與計算上有其優勢（McCarthy et al., 2004），但該表
無法包含其他生物多樣性的元素，如遺傳多樣性。若是使用複合之指標，對於生物

多樣性的損失和收益可以有更全面的了解（Kiesecker et al., 2009）。
「零淨損失」若以美國與我國濕地保育法第四條第八款之規定，指的是對生

態資源在「資源面積（resource acreage）」及「生態功能（biologic function）」皆
零淨損失，不會對整體生態環境造成不可回復之衝擊。因此在進行補償計畫時，

對於在資源面積及生態功能應如何補償，才能維持原有的整體生態功能，便是補

償措施實施時考量的重點。一般而言，評價僅僅是決定各個生態因子的相對數值

（Costanza, 2000），而影響評估被定義為開發活動如開發計畫或工程項目，造成
積極或消極的影響（Baker, 2000），因此評估是藉由比較各項目的結果，以確定淨
效益，估計該結果所缺乏的項目（Trochim, 1984）。

（三） 美國生態補償評估架構與實行原則
美國任何開發工程將對環境生態價值（ecological value）造成負面影響時，應先

迴避。若不能迴避，則必須進行相對措施，以減輕開發行之負面影響，此種措施稱

為「舒緩」（mitigation）。倘若仍將發生不可避免的損害時，則應提出「補償」
（Compensate）。此稱為補償三程序，補償（Compensate）是三程序的最後一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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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DIRECTIVE, 1997; Ten Kate et al., 2004），在迴避與減輕方法已全面實施後，
對於開發不可避免的破壞時，運用補償方法來彌補剩餘的影響（Burgin, 2008）。
美國聯邦生態補償於2008年有新版規範，州政府可視各州不同情況訂定更細部

之規範。若要進行補償措施之申請，該開發計畫須遵照程序申請開發許可，同時該

盡力舒緩對基地環境的負面影響，但仍舊對環境將造成不可避免的負面影響，主管

機關會提出「補償措施」之要求，並依據「補償措施」之執行成效，「授權」該項

開發計畫（Dolan et al., 2006）。生態補償機制的重心在於申請開發之許可條件下，
如何透過監測來管理環境，亦即是基於開發地周圍生態環境的預防，而不是僅是

單單的進行補償計算。對於生態補償，國際上有愈來愈多的文獻指出（Moilanen et 
al., 2009），擬定適當的架構並做出嚴格的評估是生態補償的核心，並就生態補償
提出生態保育之關鍵原則，以確實落實生態補償之精神。此原則可整理為六項，茲

說明如下：

1. 原則一：應力求避免影響原本生態環境，如果確定要開發，生態補償應採取實際
之行動，以最小損害為原則（Ten Kate et al., 2004）。先設法避免影響原生態環
境，若還是會發生不可避免的影響或危害，才可以再思考紓緩以及補償，並且找

出影響或是損害最小的方式進行補償。

2. 原則二：保證所提出之補償方案，可以發生彌補之預期效果，且執行前應提出
擔保（Harper, 2005）。實務上，生態補償備受批評之處在於所執行之補償措
施並未能達到其目標，或是補償措施並沒有發揮作用（Matthews and Endress, 
2008）。因此，主管機關於核准生態補償方案前，應審查該案具有可執行性，並
有適當的擔保方式，以確保開發者會遵循相關規定，這些執行方式必須具體可監

測，且考慮到時間延滯效果（time-legs），以確保可實現預期之補償效果。
3. 原則三：稀有性或瀕臨絕種的物種之生態系統或棲息地不適合運用生態補償機
制。當一個生態系統或棲息地具有稀有性或瀕臨絕種的物種，或是該棲地或生態

系統的破壞將產生「不可回復」的後果，其生態系統一點點的損失都是不能接

受，或者棲息地的物種的損失將有可能導致物種消滅之情形。此時，必須直接

「迴避」該地區之開發。

4. 原則四：當生態補償建立新的棲息地時，仍應注意既有棲息地的連結。雖然一個
正確的生態補償應兼顧生物多樣性，並且提供一定程度的植被面積保育，但是，

大部分的生態補償是創造一個新的棲息地（Morris et al., 2006），以新的濕地來
補償既有濕地，可能會導致該現有濕地的生態發生變化，此時，應建立補償者注

意義務的責任制概念（Gibbons and Lindenmayer, 2007），以避免產生棲地的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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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net loss）。政府應要求補償者提出有效損失改善方案，並多利用原生棲息
地的強化方式（Enhancement），以進行補償。

5. 原則五：應有明確的生態價值量化標準，以衡量生物多樣性損失之價值，並且讓
損失可以數值化，進而確保生態價值和受補償區域之間是否相等。

6. 原則六：生態補償應考慮復育基地生態不確定性與時間延滯之風險（Hilderbrand 
et al., 2005）。所謂的生態不確定性，是指生態學家針對該案例無法準確地預測
該棲地的真實整體現況以及該棲地的生態系統未來發展方向的所有因素，生態系

統一部分損失可能帶來即大的影響，補償後的環境與現在棲息地以及未來棲地受

損的機率導致不確定性增加（Schrott et al., 2005），故很難預測未來的情況，故
當下的生態補償方法即難以掌握。目前研究發現，與預期目標出現落差的補償計

畫，大多出現在提供水質與沉積物控制之補償方案，而非棲息地環境營造之補

償（Brown et al., 2001）。另外，有研究指出，在水體生態功能恢復的補償方案
中，補償所要耗費的經濟成本與回復時間之間並沒有確實的數據可以參考，故很

難就生態補償進行成本效益評估或是有效性評估（Gardner et al., 2009）。

四、生態補償之操作模式與評估分析

（一） 生態補償計算理論之探究
1. 生態價值之評估方式

（1） 現行生態價值評估模式
生態補償之前提，是一個具體明確的生態價值。近年來，環境經濟學家、生態

學家不斷研究非市場財貨量化工具和方法評估生物多樣性價值，並分為使用價值與

非使用價值的評估（吳珮瑛與蘇明達，2003）。1963年Davis首次提出條件估價法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CVM）後，CVM被廣泛應用於景觀保護、休閒、河
川生物多樣性等領域，並成為評估環境非使用價值的主要選擇。相關利益者決定生

態補償標準之意願（Carson, 2009）可直接顯示人類的偏好，並且可避免大量的數
據，所以常被運用於近期研究，但其於支付意願與接受意願間的極大差異具有高風

險。更重要的是，持續完整的健康生態系統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是多個物種之生存

條件、功能所組成，生態系統物種之組合與棲息地之條件的隱藏附加價值並不容易

觀察，故生態價值評估不易藉由人類偏好而完整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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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態價值評估與生態補償之結合
生態價值的評估有各種方式，其關注的焦點並不相同，各有所長。從「生態補

償」的角度出發，則會因為其所採取的是「零淨損失（Not Net Loss）」部分或是
「實質補償」而有不同（Bull et al., 2013）。二者都是從「破壞者補償」出發，即
要求損害資源環境者應就生態衝擊提出彌補，創造生態價值，該價值等同或高於

損失的生態價值（Kuiper, 1997）。「零淨損失」的生態補償強調既是「平衡」人
類開發對於生態環境之負面影響，彌補因開發或工程建設導致「資源面積」及「生

態功能」的損害，使得「整體」的生態品質沒有損失（Robertson, 2000），維持原
本或是提高生態環境的狀態，因此只要行為人的生態補償可以達到「整體的生態價

值」沒有損失，此即「零淨損失」（No Net Loss）理念（Norton, 2009）。後者則
是強調，針對特定的「實質生態價值」，透過生態補償的方式，調解該個案開發所

造成的生態受損情形，亦即彌補「當地個案」的「實質價值」，而不是透過「整

體」的彌補。降低外部成本，使開發單位主動實施保護以及回復生態環境之行為

（Geneletti, 2006b）。
台灣河川已經遭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與生態破壞，若是要求每個個案都直接補

償該地的「實質生態價值」，可能也是徒勞無功，因此本文採用「零淨損失」的

生態補償。「生態補償」的生態價值評估，係「針對開發行為所影響的生態服務

價值」進行計算，如此一來，是否可能大大的降低生態真正的價值？不無疑問。

以美國為例，一個開發計畫要進行生態補償時，首要步驟便是評估該開發（損失）

基地（意即生態影響區）在「開發前」與「開發後」將造成多少「生態價值」的「損

失」，當評估完開發（損失）基地的生態價值損失之後，再由復育基地（意即「生態

補償區」）之補償措施來創造、復育或彌補這些「經開發而損失」的「生態價值」。

2. 生態價值之計算流程

（1） 計算基礎
由於開發（損失）基地與生態補償區各有其「生態價值」，因此在實務計算

上，若只由開發（損失）基地的生態價值損失來「估算」要用多大的「土地面積」

進行補償，實屬不合理的計算方式。因為，必須考量「復育基地」本身便有其「生

態價值」。也就是說，在計算「復育基地需多大面積」時，並非單方面由開發（損

失）基地的面積（意即生態影響區的面積）便可直接計算該用多大的「土地面積」

進行補償。

在美國的實務操作上，衡量基地「生態價值」的方式，多半透過「生態價值評

估模式」之計算，得到一個介於0~1之間的「生態係數（Eco-coefficient）」，0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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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該環境遭受嚴重破壞，無法支持生物繁衍（動植物均涵蓋在內），1代表環境為
適合生物生存繁衍的棲地，再將此生態係數乘以「基地土地面積」，如此一來，便

可得到含有「生態價值」的「生態價值面積（Eco-value area）」。
計算出「生態價值面積（Eco-value area）」之後，便可用來比較兩個以上不同

基地是否具有相同的「生態價值」，也可進行各項換算，基本公式如下：

生態價值面積（Eco-value area）＝
生態係數（Eco-coefficient）×土地面積（area）

要計算某基地的「生態價值」必先求得該基地的「生態係數」，才能轉化為

可互相比較與計算的「生態價值面積」。故美國發展出了各種「生態價值評估模

式」，希望透過模式的計算，以客觀、量化的方式來評估任一基地的「生態係數

（Eco-coefficient）」，完成生態價值的估算。
（2） 計算步驟
以下是計算復育基地應用多大「面積」之土地來進行生態補償之流程：

步驟1：依據生態評估模式，計算生態係數。依據生態價值評估模式計算生態
係數，分別計算「開發（損失）基地」與「復育基地」，在「開發前、預計開發

後」以及「補償前及預計補償後」的生態係數。

步驟2：由生態係數以及評估年限，換算出「生態價值面積」每一年度的生態
價值面積由「生態係數×基地面積＝每一年的生態價值面積」來計算。由於生態

影響並僅僅單一年度的損害，因此必須計算20~50年不等的生態影響期程，計算出
「開發計畫」未來20~50年將影響的生態價值；同時補償計畫也非單一年度可執行
完畢，因此也必須計算未來20~50年「補償計畫」將可提供補償的生態價值面積。
「評估年限」則依照生態受影響區的環境特性來決定。

步驟3：將「生態價值面積」乘以「額外補償比例」或「風險係數」，以確保
補償計畫之成功。由於生態評估模式通常必須考慮評估時的便利性與一體適用性，

為了確保特殊的開發（損失）基地不置於遭到輕易破壞，因此「開發（損失）基

地」若具有特殊生態價值，通常會再乘以一個「額外補償比例」，例如或該基地發

現了特殊的物種。

步驟4：比較「開發（損失）基地」與「復育基地」經評估後之「生態價值面
積」是否相符。若相符則補償成功；若不相符，則可提高復育基地面積或是提高復

育基地生態價值，或兩者皆提高。由最後的步驟亦可計算出最終補償比例（以面積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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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評估方式
由於開發利用涉及開發地所在之環境與生態，為了補償開發使用對於生態環境

損失，彌補措施執行時，彌補的數量必須足以—且到達最大可能性，彌補受損害之

開發地之生態功能。因此，在計算面積的考慮之下，利用計畫期間生態價值的淨獲

益或淨損失來考量，亦即算出開發計畫期間二塊土地的生態價值面積之差，可能為

淨獲益或淨損失。

生態價值評估與換算公式建立

計畫期間生態價值的淨獲益或淨損失

＝（ 計畫期間因開發（損失）基地生態價值降低之程度）—（計畫期間復育基
地提供生態價值之程度）

＝（ 累積開發（損失）基地生態價值面積單位）—（累積復育基地生態價值面
積單位）

此時，依據其結果是淨獲益或是淨損失而有不同的處理方式，若結果是淨獲益

顯示該開發案可以獲得不錯的生態功能面積，則該案之執行不會造成生態價值的減

損。此時，由於該案可以落實零淨損失的政策，故屬於可以執行的案件。若結果是

淨損失，則需要提出具體的修正辦法來因應。例如提出更多的彌補面積，使該整體

生態功能面積可以平衡；或是提出可以增加復育基地生態功能面積的方式，使該整

體生態功能面積可以平衡；抑或一併提出彌補面積和增加復育基地生態功能面積，

使該整體生態功能面積可以平衡。

五、生態補償評估案例模擬

（一） 案例基礎資料說明
本文以台中水資源地區為生態補償之方向，經濟部曾於2005年針對臺中市都市

區進行流域生態環境調查，其中筏子溪有詳細之調查成果。基於生態資料資料的完

整性，本文以筏子溪作為生態補償之案例，生態環境調查說明如下：

（二） 生態補償面積換算模式
本文生態補償面積換算模式參考美國「濕地快速評估程序（Wetland Rapid 

Assessment Procedure, WRAP）」模式，WRAP為美國濕地評價體系Level 2級
（何彥陞，2016），是美國南佛羅里達水體管理區（The South Florida Water 
Management District’s）用來快速評估濕地的棲地價值的快速評估程序。模式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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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本研究河川生態價值評估與生態補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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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筏子溪生態環境調查說明
種類 生物數量 說　　明

哺乳動

物

3目3科9種 種數約占本島陸域哺乳動物種類11.25%。優勢種為
東亞家蝠，田鼷鼠分布最廣

鳥類 26科53種 保育類鳥種僅有紅隼、紅尾伯勞2種。優勢種依序
為麻雀、白頭翁、夜鷺、紅鳩、小白鷺。在調查到

的53種鳥類中屬於溪流鳥類有20種
蝴蝶蜻

蜓類相

蝶類6科23種，蜻蛉
目3科5種

僅有1種台灣特有亞種—台灣紋白蝶

爬蟲類

相

2目8科11種 斯文豪氏攀蜥、蓬萊草蜥為台灣特有種；屬於珍貴

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者為蓬萊草蜥與雨傘節

兩棲爬

蟲

1目2科5種 盤古蟾蜍為台灣特有種；屬於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

動物者為虎皮蛙與貢德氏赤蛙

魚類 9科16種 台灣石魚賓、粗首鱲、明潭吻鰕虎及短吻紅斑吻

鰕虎等台灣特有種；2003年捕獲保育類鱸鰻1隻次
外，並無其他保育類魚種紀錄。外來魚種有4種，
分別是琵琶鼠、大肚魚、尼羅口孵魚及吉利慈鯛

蝦蟹類 蝦類有2科2種 以粗糙沼蝦分布較廣，數量較多。無任何蟹類

底棲動

物

水棲昆蟲及環節動

物6目12科
以雙翅目之搖蚊科最多，蜉蝣目之四節蜉蝣科次之

6科7種螺貝類 台灣椎實螺及囊螺數量較多，台灣椎實螺分布最廣

藻類 矽藻類、綠藻類、

裸藻類及藍綠藻類

等

全河段GI值大部分屬嚴重污染程度。有裸藻和隱藻
等屬於有機污染藻種，顯示水質遭受嚴重污染

植物相 維管束植物14科32

屬34種
特有及原生共18種，以禾本科為最多，共計有8

種，其次為豆科植物7種，菊科植物3種
資料來源：整理自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2005）

項目簡單，計算方式快速，是十分實用的生態價值評估方式（Miller and Gunsalus, 
1997）。其優點為僅需中等程度的花費即可就中等尺度區域進行快速評估，而評
估精準度還算適中（Reiss and Brown, 2007）。評估者於現地觀察時針對個別濕
地進行簡單觀測，以現有資料快速估算局部地區之濕地環境與生態狀況（Lane, 
2007）。WRAP所評估出的結果可以做為進行開發前的基本資料，使用WRAP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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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需要實地調查與專業經驗的運用。若評估項目有外來種植物覆蓋率、相鄰

的濕地或山地緩衝區，可藉由空中攝影與目測的方式評估其變化量（Carletti et al., 
2004）。生態價值評估與換算之公式如下：

計畫期間生態價值的淨獲益或淨損失

＝（ 累積開發（損失）基地生態價值面積單位）—（累積復育基地生態價值面
積單位）

＝ 累積【開發（損失）基地棲地面積×WRAP平均得分】—累積【復育基地棲
地面積×WRAP平均得分】

WRAP的評估項目有六項，全名與使用簡稱如下表所示。依據現地調查狀況給
予評估每格項目之得分，評估得分則介於0~3分之間。評鑑完六個項目之後，將所
項目之評估得分加總後，除以該評估項目的最高積分之總和，便可得到一個介於

0~1的數，稱為WRAP平均得分（WRAP Score）。

表2　WRAP的評估項目變數值
評估項目名稱 說明與評斷依據 得分

1

野生動

物利用

1.1 無物活動跡
象

l	環境遭受嚴重破壞；

l	無證據顯示有野生動物利用此區域之跡象

0

1.2 野生動物活
動跡象微弱

l	微弱的野生動物利用跡象；

l	極少的鳥類、小型哺乳動物或爬蟲類活動跡

象；

l	鄰近地區有少量的食物來源

1

1.3 野生動物活
動跡象中等

l	中型哺乳動物或爬蟲類活動跡象（獸徑、巢穴

等）；

l	大型無脊椎水生動物、兩棲類或魚類；

l	鄰近地區有充足食物來源

2

1.4 野生動物活
動跡象明顯

l	明顯野生動物利用跡象；

l	大量大型無脊椎水生動物、兩棲類或魚類活動；

l	充足的食物來源

3

2

濕地喬

木層與

灌木層

樹蔭

2.1 無適宜喬木相
/灌木相植物

l	無適宜喬木相與灌木相樹林存在；

l	超過75%林相屬於不適合的植物種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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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名稱 說明與評斷依據 得分

2

濕地喬

木層與

灌木層

樹蔭

2.2 微弱的喬木
相與灌木相

植物

l	約50%林相屬於不適合的植物種類（例如外來
種）；

l	適合的植物林相未成熟，但具有生長潛力；

l	環境遭受水文問題或正遭受其他侵害；

l	現存林相正遭受疾病或蟲害

1

2.3 中等的喬木
相與灌木相

植物

l	少於2 5 %的林相屬於不適合的種類（如外來
種）；

l	喬木相與灌木相植物能提供棲地條件（例如築

巢、掩蔽、覓食等）；

l	健康的樹冠層植物存在，無遭受疾病或蟲害

2

2.4 大量的喬木
相與灌木相

植物

l	無或少於10%外來種植物；
l	優良喬木相與灌木相植物能提供棲地支持；

l	存在健康樹冠層植物，無疾病或蟲害

3

3

濕地植

生地面

覆蓋

3.1 無適宜的植
生地面覆蓋

存在

l	大量（約佔50%）覆蓋植物屬於不適合的植物
種類；

l	地面覆蓋植物密集地受到衝擊

0

3.2 微弱的植生
地面覆蓋存

在

l	大量（約佔50%）覆蓋植物屬於不適合的植物
種類；

l	低植生密度

1

3.3 中等的植生
地面覆蓋存

在

l	少於25%覆蓋植物屬於不適合的植物種類；
l	地面覆蓋受人類活動輕微影響；

l	地面覆蓋植物屬於合適的原生植物

2

3.4 大量的植生地
面覆蓋存在

l	無或少於10%的外來種入侵植物；
l	無或微弱的地面覆蓋的擾動

3

4

鄰近高

地支持

與濕地

緩衝區

4.1 無鄰近高地與
緩衝區存在

l	緩衝區不存在 0

4.2 鄰近高地與
緩衝區平均

寬度過小

l	緩衝區平均寬度小於10公尺；
l	緩衝區上植生大部分屬於適合的植物種類；

l	與其他野生動物廊道無連接；

l	緩衝區平均寬度雖然大於100公尺，大於75%屬
於不適合且「具侵略性」之外來種植物種類

1

表2　WRAP的評估項目變數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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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名稱 說明與評斷依據 得分

4

鄰近高

地支持

與濕地

緩衝區

4.3 鄰近高地與
緩衝區平均

寬度大於10

公尺，＜100

公尺

l	緩衝區平均寬度大於10公尺，少於100公尺；
l	緩衝區上植生屬於適合的植物種類；

l	緩衝區部分地區與其他野生動物廊道連接；

l	緩衝區平均寬度大於100公尺，但其上大部分植
生屬於不適合且「不具侵略性」之植物種類

2

4.4 鄰近高地與
緩衝區平均

寬度大於100

公尺

l	緩衝區平均寬度大於100公尺；
l	緩衝區植生屬於適合的植物種類且無外來種植

物；

l	緩衝區部分地區與其他野生動物廊道相連接，

並足以支持大型野生動物或爬蟲類遷徙

3

5

濕地水

利之野

外指標

5.1 嚴重變異，
有明顯跡象

顯示將變成

高地或開放

水域植物群

落

l	水文環境嚴重變異；

l	水文週期不足以維持植物群落生長；

l	跡象顯示高地植物入侵到原有水文環境中，造

成水文周期的改變

0

5.2 不足以維持
適合的濕地

系統

l	水文週期不足以維持植物群落生長；

l	演替植物種類入侵到過渡帶或高地植物相中

1

5.3 足以維持適
合的濕地系

統，但仍有

變異可能

l	水文週期足以維持植物群落生長，但略受運

河、溝渠等會產生負面影響之結構物影響；

l	植生健康，但略受到水文環境變異之壓力

2

5.4 水文環境足
以維持適合

的濕地系統

l	植生健康，且無受到水文環境變異之壓力；

l	呈現自然的水文週期；

l	鄰近無運河、溝渠等有負面影響之結構物

3

6

輸入水

質與處

理系統

6-1 鄰近土
地使用

6-1.1 l	自然未經開發區 3
6-1.2 l	未經改良之草地或牧地 2.5
6-1.3 l	柑橘園、甘蔗園、低密度住宅、低密度商業區 2
6-1.4 l	獨棟住宅區、高爾夫球場、休憩區、中密度商

業區

1.5

表2　WRAP的評估項目變數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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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假設個案試算模擬
1. 生態補償面積試算

開發（損失）基地係以筏子溪「車路巷橋」水質監測站為模擬地區。本文設定

於該地區有一個開發案件土地100公畝，該基地維持較完整的自然生態，亦即屬於
生態價值相對較高的地區；預計進行補償措施的復育基地預計為「東海橋」測站，

其復育基地也是100公畝面積，但卻是一塊人為活動較多，擾動較頻繁的地區，亦
即自然生態已受影響的區域。

以下將分為兩大步驟計算開發一塊具生態價值的地區，應如何計算補償面積？

第一，需透過生態評估模式，計算生態係數，作為計算該區域生態價值的依據。第

二，由開發（損失）基地的生態價值，計算復育基地之補償面積，或是藉由生態復

育等措施，提高該復育基地生態價值（提高生態係數）。

2. 專家學者訪談與分析

本文專家學者訪談主要參照WRAP模型之評估項目變數值，在經過修正後方得
完成訪談採結構式訪談的設計，並在訪談一開始敘明此訪談之目的、用途及其評估

標的範圍，並簡單的對WRAP模型作簡介，再對訪談填寫方式做說明。敘述性偏好
方法的優點，如條件價值評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CVM），它可以用
經濟模式全方位的估算使用性和非使用性的生態效益。然而，其缺點是，該方法是

利用問卷調查來進行。問卷施測時，不同專業背景的人在陳述上與理解上往往有不

評估項目名稱 說明與評斷依據 得分

6

輸入水

質與處

理系統

6-1 鄰近土
地使用

6-1.5 l	高量體高速公路、商業區、礦區、集合式住宅
區、經改良之草地

1

6-1.6 l	高密度商業區 0.5
6-1.7 l	牧場區或家畜飼育場 0

6-2 現地前
處理

6-2.1 l	自然未經開發區 3
6-2.2 l	沼澤濕式滯洪區、濕式滯洪區與乾式滯洪區合

併

2.5

6-2.3 l	草澤區與乾式滯洪區之混合區 2
6-2.4 l	草澤區、乾式滯洪區 1
6-2.5 l	無前處理 0

資料來源：修改自何彥陞（2013）

表2　WRAP的評估項目變數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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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想像，因此問卷調查於生態價值估算並非是良好的方法。此外，生態價值難以

藉由問卷調查來使得一般公眾理解並配合進行生態系統服務的經濟價值。因為大多

數的人們對於生態系統服務並不了解或不熟悉。

依據本文架構，訪談分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受訪者的基本資料；第二部分

為筏子溪案例生態環境評估；第三部分為評估依據之附件。

第一部分：受訪者的基本資料：此部分為專家學者之姓名、性別及其專業項目

之填寫。

第二部分：筏子溪二個測站案例生態環境評估：此部分依據問卷附件所附之表

格做判斷，並行填寫。

第三部分：附件：筏子溪二個測站案例分兩個表格，第一為WRAP模型評估
表，第二為筏子溪二個測站案例現況圖（照片）。本文係以「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

劃試驗所, 2005」所做的生態調查為基礎，並將二個測站的生物資料、河川資料、
水質資料等進行整理，並進行實地現勘，拍照提供給委員觀看。

問卷填寫方式：編號1至5及6-2的部分以本文開發基地與復育基地為環境價值
評估的判定範圍，並附上對照附件一「說明與評斷依據」及附件二核心區範圍的照

片填寫問卷。如編號1野生動物利用，對照說明與評斷依據及圖片，若認定其野生
動物活動跡象中等，其分數則為2，即在問卷評分處的「□」進行勾選。編號6-1的
部分則是以劃定之區域為中心向外延伸1公里的範圍為鄰近地區，對照附件一及附
件二填寫問卷並進行複選。

以下為10專家學者經由WRAP模式，分別評估開發（損失）基地與復育基地之
平均生態係數。項目的評估得分皆是取自10位專家學者給予的分數之平均值。為了
可以更明確的觀察WRAP模式，茲以下表表示受訪專家學者之平均分數：
上表WRAP平均得分，開發（損失）基地0.73，復育基地只有0.56。復育基地

生態功能價值過低，無法彌補開發行為的生態價值損失。對此，需要提出一個有客

觀且適當的補償比例（Gibbons and Lindenmayer, 2007）。申言之，由於生態評估
模式必須考慮評估時的便利性與一體適用性，為了確保特殊的開發（損失）基地不

至於遭到破壞，故開發（損失）基地若具有特殊生態價值，通常會再乘以一個「額

外補償比例」。例如該地點發現了特殊的物種，則可提高額外補償比例「>1」以
上。我國於衝擊減輕及生態補償實施辦法第11條規定，異地補償之生態補償比率及
復育基準，若位於開發或利用行為地區500公尺範圍外同一水系或海域者。補償比
例為1:1到1:1.5之間。補償量大多基於主觀判斷，適當的比例補償方案可以評估到
不確定性（Moilanen et al., 2009）之影響。是以，本文假設額外補償比例為1.50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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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1.20。

（四） 換算復育基地的面積
下表是本文進行面積計算各程序，總生態價值面積開發（損失）基地是2190公

畝、復育基地為1300公畝，亦即是發生淨損失6990公畝的情形。

表5　二種方式換算復育基地的面積
WRAP 開發（損失）基地 復育基地

WRAP總分 13.1 10
WRAP平均得分（生態係數） 0.73 0.56
面積（公畝） 100 100
生態價值面積（每年） 73（0.73*100） 56（56*100）
評估年數（假設20年） 1460（73*20） 1120（56*20）
額外補償比例 1.50 1.20
總生態價值面積 2190（A）（1460*1.5） 1344（B）（1120*1.2）
生態價值面積之差額

（A）–（B）
- 846

雖然在上表中可以看出開發（損失）基地與復育基地的生態功能價值不同，總

生態價值面積開發（損失）基地是2190公畝、復育基地為1344公畝，亦即是發生淨

表3　專家學者WRAP模式計算生態係數平均數

項目 WRAP變數
開發基地 
（100公畝）

復育基地 
（100公畝）

1 野生動物利用 2 1.5
2 濕地喬木層與灌木層樹蔭 1.5 1.5
3 濕地植生地面覆蓋 2 1.5
4 鄰近高地支持與濕地緩衝區 2.5 2
5 濕地水利之野外指標 2.5 2
6 水質輸入與處理系統 2.6 1.5

得分

WRAP總分 13.1 10
量表滿分（共6項，每項最高分3分） 18 18
WRAP平均得分（WRAP總分÷18） 0.73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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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846公畝的情形。此時，應提出具體可行的補充方案，以減少上述的淨損失情
形。在下表中，即為該補充方案計算方式：

表6　WRAP發生淨損失時應採行之評估方案
方案 方案1：提高復

育基地面積

方案2：提高復
育基地生態係數

方案3：復育基地面積與生態係數
皆提高

評估年數 20 20 20
額外補償比例 開發（損失）基地1.50、復育基地1.20
生態係數 開發（損失）基地0.73、復育基地0.56
復育基地面積 162.95

（2190÷1.2÷20÷
0.56≒162.95）

100 120 140

復育基地生態

係數

0.56 0.91

（2190÷1.2÷20÷
100≒0.91）

0.76

（2190÷1.2÷20÷
120≒0.76）

0.65

（2190÷1.2÷20÷
140≒0.65）

總生態面積 2190 2190 2190 2190
最終補償比例 1：1.6 1：1 1：1.2 1：1.4

方案1是提高彌補面積，維持原生態係數，計算復育基地面積。以本案而言，
補償面積將達162.95公畝，就該筏子溪流域而言，應該可以找到適當的復育場地。
方案2是提高生態係數，維持復育基地面積，計算生態係數。以本案例而言，必須
將復育基地原本的生態係數0.40提升到0.91。此時，生態技術需要高度專業性，
且需進行嚴格的後續管理與監督。以目前該復育基地的條件，很難做到生態係數

0.91。最後，方案3為面積與生態係數皆提高，假設復育基地之生態係數，多半此
為復育基地之補償措施預計達到之生態成效，計算所需補償面積。本案假設二種，

第一種是假設面積120公畝，則其生態係數要到0.76。另一種假設是面積140公畝，
其生態係數只要0.65即可，似乎在現代台灣生態技術可以處理的範圍內。因此，建
議採取第一或第三個方案的第二個子提案。

六、議題討論

經由前述之計算後，以WRAP運用於河川生態補償，可能引發以下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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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WRAP運用於筏子溪評估之問題
本文以筏子溪「車路巷橋」做為模擬開發基地，在現場調查時發現，經濟部於

2005年的調查狀況與本文現場調查時，有極大的落差，除了高量體的高速公路干擾
生態環境之外，該地區周遭已經蓋了不少鐵皮屋，其生態環境已經遭到大量之破

壞，2005年與2015年的現況實際差異過大，棲地與食物來源皆有破壞之跡象，此是
2005年報告書所沒有的問題。本文僅就該報告書之生態條件進行評估，並未就今年
度之環境進行全面之調查。故建議後續可以針對全區生態條件進行調查後再予以生

態評估。

另外，河川的生態環境重視水生動物的豐多度，其評分方法雖然不以單一物種

的數量為主，但是其評估主要是聚焦於水生動物，例如爬蟲類、兩棲類、魚類、底

棲大型無脊椎動物、水棲昆蟲等，故運用WRAP應更著重在水生動物的細項。而在
實際觀察部份，水生動物之觀察必須進入水域環境翻起礫石堆或河床底質的卵石、

枯木殘枝或落葉層，以確定其水棲動物的跡象。惟一般之WRAP則著重在「一目了
然」的陸生動物觀察模式，故於現地勘查時，應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在河岸的植物聚落部份，WRAP的觀察重點在於濕地喬木層與灌木層樹蔭，以
及濕地植生地面覆蓋等項目，而在河川棲地生態系統的相關研究則聚焦在於濱岸植

群的觀察，其評估因子則包含植物所覆蓋率、是否為人工次生林、草生植被與喬木

或竹林等。

從河川水體之水質是否具有一定程度的化學因子，已經被證實與生物棲息的條

件有關，故河川棲地是否有生化需氧量、氨氮、酸鹼值、重金屬、懸浮固體等。已

經可以作為棲地生態條件之一。此為WRAP所沒有的調查項目。故建議後續研究可
以強化各化學因子的調查。

於整體河川環境的觀察上，WRAP在鄰近高地支持與濕地緩衝區、濕地水利之
野外指標以及輸入水質與處理系統等有所側重。而在河川棲地評估重點，除了河川

的河寬、坡度、水深、流速以及底質等水域環境外，其底質多樣性、河岸穩定度、

沖蝕或崩塌之情形、濱岸區域之水域棲地與陸域棲地之間的連接性等因素，皆是構

成河川棲地的外在條件。惟該等條件如何修改於生態評估因子，其權重如何處理，

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在鄰近土地使用的評估項目中，WRAP以觀察地點周遭的開發情形為主，例
如：自然未經開發區、未經改良之草地或牧地、柑橘園、甘蔗園、住宅、商業區、

交通設施、高爾夫球場、休憩區等。但是在河川棲地的觀察，則包括二種，第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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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內直接影響棲地的水利工程設施，第二則是其他觀察地點之外，可能會大量輸

入砂石，而對河川生態造成影響的工程行為。例如，集水區範圍內的崩塌地，或以

礫石等鋪設的施工行為等。因此，河道的土地使用情形較一般陸域生態的觀察範圍

更為多樣。

（二） 零淨損失之目的無法落實
生態補償應有具體明確的量化指標，用數值化的方式將生態損失和生態價值透

明化來，以確定受補償之地區是否獲得相當的生態價值補償，確保開發和補償的相

當性（McCarthy et al., 2004）確保補償量為高品質。部分文獻提出可以利用景觀尺
度模式轉換為計算模式，衡量開發（損失）基地生物多樣性價值的現況，利用更廣

泛的景觀尺度評估目標地點或其他地點，以確保零淨損失，甚至生物多樣性出現的

淨效益（Net Benefit）（Pressey et al., 2007）。
然而，究竟計算生態的價值是為了提供「生物多樣性（如澳洲對於草原補償之

規範）」、「生態系統功能（例如，美國的濕地補償）」或是「生態系統服務（如

碳封存）」的補償？或者三個都要？不同的利益相關者所關切的零淨損失，並不相

同。 在我國，濕地保育法要如何「實現」零淨損失，其實並沒有明確的界定。而
在定義上則採取了「生態系統功能」的概念，因此僅聚焦於「生態功能」與「生態

面積」的計算，故並未考量「生物多樣性」以及「生態系統服務」的生態補償。如

此一來，對於整體生態系統的回復並不會在濕地保育法的概念下獲得補償。故本文

案例僅針對被破壞的河川生態，另找一塊復育基地給予「平衡」的補償，確保生態

系統功能的零淨損失。然而，河川的生物多樣性以及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往往才是

生態環境真正的價值所在（Nelson et al., 2009），生態系統功能較針對特定的區域
進行特定的生態補償或是保護高價值的生物系統，此與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服務

並不完全一致（Naidoo et al., 2008）。因此，或許可以重新思考，究竟我們所追求
的「零淨損失」究竟為何？並從法制中予以落實。

在執行本文之生態補償計算的另一個問題是，濕地面積及生態功能如何可以

無損失？由於WRAP其隱含的假設是「框限」在開發基地在開發前的生物多樣性的
「固定」基礎。然而，生態系統是動態的，故零淨損失應界定為隨著生態系統的變

化之生物多樣性狀況。例如，一個生態系統因為物種入侵而惡化，其生態功能應防

止進一步的惡化，並納入景觀基準正效益的趨勢預測（Gordon et al., 2011），故該
生態系統之計算，應儘量保持目前該生態系統的改善可以持續於其他領域進行，以

提供零淨損失。



何彥陞：河川生態價值評估與生態補償之研究—以零淨損失為中心

61

（三） 河川生態價值並不具有高度的可測性
補償最被挑戰的問題就是補償的「定義值」並不精準，且補償的可測性太低 

（Walker et al., 2009; Bekessy et al., 2010; Quétier and Lavorel, 2011）。不能精確的定
義生物多樣性或生物系統將受到多少影響，計算補償收益的預估值往往過於樂觀，

生態復育工作無法有效的針對該區域提出有效的評估（Bernhardt et al., 2005）。即
便是已經有了一個精確的定義值而且是可用的，惟在實務上仍可能無法監測其恢復

狀況。例如，歐盟水框架指令（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 WFD）針對生態補償計
畫的要求是「良好的生態狀態」，目前在歐盟河川生態質量評價上，必需確定補償

是否可以改善河流狀態，成為「良好的生態狀態」，此定義似乎不足以評估補償

計畫。事實上，所有的生態指標皆是簡化的（simplified）、可用的（operable）指
標，然而指標都有嚴重的侷限性（Friberg et al., 2011）。
某些情況下，一個河川棲地的生物多樣性價值可能被精確的定義，或可以被量

化，例如，在特定地點的兩棲類、魚類、蝦蟹種類與數量、灌木或喬木的數量、瀕

危物種的個體數量等。然而，生態系統回復的補償目標更加複雜（例如，瀕危物

種種群生存力）或補償目標的生態系統有多個變數（例如，鄰近有多種類的工廠

或社區），其可測性變得更加困難。若將前述的問題，簡化為個別指標來做成補

償，勢必過度「壓縮」生態系統的生物生存條件（Parkes et al., 2003; Gibbons et al., 
2009）。
以本文為例，測站坐落於筏子溪的側岸，且周遭多數為農地，但是農地上卻

有零星的違規工廠，其排水狀況並無任何資料可以蒐集與監測，河川主管機關測

站調查資料僅有底質石大小分類、流量、輸砂量、地質與河床質、氫離子濃度指

數（pH）、溶氧量（DO）（mg/L）、生化需氧量（BOD）（mg/L）、懸浮固體
（SS）（mg/L）、大腸桿菌群（CFU/100mL）、氨氮（NH3-N）（mg/L）、總磷
（TP）（mg/L）等。更重要的是，本文所能找的最近的生態調查資料是2005年的
數據，經過了10年的時間，其生態環境已然不同，故生態環境的可測性將更為不確
定。不論是開發基地的生態價值或是保育基地的生態價值，都無法精準評估，更遑

論日後執行生態補償後的環境監測。是以，國內生態調查資料的缺乏將成為生態補

償最嚴峻的問題之一。

（四） 河川生態補償後的恢復成果並無法確定
本文基於WRAP計算後，建議可以此採取兩個方案，方案1是維持原生態係

數，提高彌補面積，故補償面積162.95公畝，就該筏子溪流域而言，應該可以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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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復育場地。方案3為面積與生態係數皆提高，面積140公畝，生態係數0.65。
就方案1而言，讓復育基地的生態係數維持0.56並不困難，只要讓該區域不要惡化
即可，但是要至少維持20年的時間，必須有一套明確可執行的監測機制。而方案3

需要提高生態係數為0.65，此時，就有一個生物補償最常見的批評，就是評估後的
生態係數0.65於實務上將會發生「交換某些損失」的不確定收益。亦即原保育基地
的生態條件可能被「移花接木」，換成其他的生態條件，以提升該地區的生態係

數。此時，環境的恢復將具有不確定性。尤其是該補償取決於特定、顯著的生物

時，許多的生態補償會直接培育該特定生物，而不一定會顧及該生物所需要的生態

條件，故該特定生物「夭折」的機會大增，其結果的不確定性特別高（Hilderbrand 
et al., 2005）。另外就是補償會涉及移除棲地的威脅或惡化因素，如入侵物種的控
制（Hilderbrand et al., 2005）。復育的生態工程往往無法在逐漸累積的時間下，達
到預期的收益。

例如，在本案中可以提出：三年內監控或管理特定外來種（例如琵琶鼠、大肚

魚）的數量。此可以透過捕抓來限制該物種的種群數量。但是在食物鏈的關連下，

其他物種的平衡並不會是補償計畫需要去控制的，反倒會發生其他生態平衡的問

題。此外，如果補償之目標是恢復退化的植物群落，其生態的結構與成分的參考點

則較難以確定，其成效即無法展現（Wilkins et al., 2003）。另外，由於生態環境與
氣候變化有交互效應，惟目前科學界所擁有的專業知識和恢復生物多樣性價值的技

術能力，就氣候對於生態環境潛在損失的影響程度，仍待更進一步的提昇（Harris 
et al., 2006）。
生態補償後的恢復成果需要有一定的監測，並且隨著預期的時間進行「目標-

成效」的監控。其中的關鍵因素是「時間」，在一段時間後需觀察和水生種群的動

態，如生命週期和培育過程的複雜性（Henry et al., 2002）。惟種群數量的生態變
化檢測其實也高度依賴整體生態調查資料（Vaudor et al., 2015）。水文形態與生態
環境的反應皆需要長期監測，並頻繁的監看洪水事件發生的影響。尤其中南部荒溪

型河川受到雨量、颱風等因素影響甚鉅，後續監督的成本勢必居高不下，如何具體

落實，避免違規濫用之現象，恐怕需要法律明文規範始足當之。

七、結論與建議

生態補償制度是工程與生態取得平衡的一項重要制度且行之有年。若藉由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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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制度的導入，或許可以改善現有生態環境破壞的情況。一方面可以遏止生態品

質持續惡化，達到「零淨損失」；另一方面，在積極的意義上，如能妥善應用生態

補償制度，更可改善生態環境品質，達到生態品質的「淨增加」。

本文強調河川生態補償的難度，其中包含了生態補償之目標如何確立、零淨損

失之目的為何、生態價值的計算基準如何評估、生態調查如何更完整、監測機制如

何落實等。因此，在適用上要避免補償制度實施後，開發單位認為有補償制度作後

盾，而大肆進行工程開發，主管機關應該確實審核開發單位所提出之補償計畫中是

否已遵循補償程序三原則，確實遵守補償程序原則為核准開發之必要條件。由於生

態補償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故建議若是能「避免」者，應儘量避免影響生態的開

發行為。生態補償應有「最後手段性」的特質。

採取WRAP評分表換算法，需要更重視專家學者的公正立場，並且建立一套合
理的第三人檢驗機制，以避免該模式可能會有的缺漏或是遺漏。而更重要的是在後

續工程施作後，如何辦理生態環境監測作業（如底棲生物、鳥類、蟹類等）、生態

棲地模式之環境因子（如矽酸鹽、溶氧、氨態氮及化學需氧量），以確實掌握水體

開發利用行為對自然環境生態環境之影響，並即時提出相關修補機制。關於計分方

式之評估變數（項目），建議可依社會經濟與環境變化之情形，調整計算之變因與

權重，強化計算基礎之正確性與可操作性。故每三年或五年通盤檢討評估變數。

生態價值的評估，建議生態恢復應由將當地社區的力量納入，並將該地區的生

物物理效應公告展示於公眾，透過民眾參與、地方治理來讓生態補償更具有成效。

生態專家或許無法經常性的觀察該復育基地的生態回復狀況，但是生態環境卻是當

地的生活環境與社會價值的一部分，故建議宜鼓勵當地的社區參加補償計畫，生態

補償必須在地方社區有更好地整合。

最後，生態補償制度可作為國土保育的一種機制，用以保障國土的永續利用，

故建議中央主管機關未來可以在空間規劃法規中加入「零淨損失」之概念於條文

中。如中央主管法律如國土計畫法、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修正，加入開發行為

應進行生態補償，並且規定授權規範，使得地方主管機關有法規得以遵循。在直轄

市、縣市政府而言，以台中市為例，建議台中市可以在台中市國土計畫、台中市都

市計畫施行細則、台中市都市計畫、台中市都市審議等相關規範中，加入生態補償

的規範。如此，相關法規將是具保育國土功能之作為。另外，我國已有環評制度，

或有利於生態補償制度之導入。在導入的初始階段建議採用個案補償與單一使用者

補償銀行並用之補償模式，並針對生態敏感地區遭受衝擊時進行補償。補償制度宜

提早於可行性評估及規劃階段即以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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